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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私⾃替親⼈拔管嗎？

爸爸因主動脈剝離搶救後中⾵癱瘓，⽇後都必須靠呼吸器維持⽣命，因為未曾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所以
不能拔管，我實在不忍看爸爸⽣不如死，若私⾃替爸爸拔管算謀殺嗎？會被判刑多久？

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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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卞台⻘（⼀般會員） 健康‧醫療‧銀髮族 ∕ 醫療 2021-10-24 16:0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當病⼈沒有事先預⽴醫療決定[1]的時候，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規定，末期病⼈擁有拒絕急救或終⽌
維⽣醫療的權利。如果病⼈沒有事前簽署不施⾏⼼肺復甦術或維⽣醫療的意願書[2]，⽽陷⼊昏迷⽽無法
清楚表達意願時，可以由最近的親屬簽署同意書代替[3]。
所以如提問所詢，病⼈沒有辦法表達意願時，仍然可以由最近親屬簽署同意書⽽不施⾏⼼肺復甦術或維⽣
醫療。這部分強烈建議與醫療⼈員確認、討論是否可⾏，⽽⾮家屬逕⾏終⽌維⽣醫療，必要時也建議家屬
尋求⼼理諮商協助。

殺⼈罪與殺直系⾎親尊親屬罪
如果對尚存有⽣命跡象的⼈拔管，導致死亡，因為等於直接介⼊治療過程並產⽣死亡結果，所以會觸犯刑
法上的殺⼈罪[4]。如果對象是⾃⼰的⽗⺟、祖⽗⺟，則會犯殺直系⾎親尊親屬罪[5]。
法院在⾯對陷⼊⻑期照顧困境⽽發⽣殺⼈悲劇的情況，可能會斟酌殺⼈者作為主要照顧者的精神壓⼒與⾝
⼼負擔、犯後的態度，以及多半沒有再犯可能性，⽽減低刑度到原本的法定刑以下[6]。具體來說會判幾
年，需要法官依據個案情況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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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醫療‧銀髮族 病⼈⾃主權利法，預⽴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肺復甦術，維⽣醫療

   病⼈⾃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病⼈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且有預⽴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
師得依其預⽴醫療決定終⽌、撤除或不施⾏維持⽣命治療或⼈⼯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部：
⼀、末期病⼈。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準無其
他合適解決⽅法之情形。」

[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
不施⾏⼼肺復甦術或維⽣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應由⼆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
⼆、應有意願⼈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之同意。未成年⼈無法
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簽署意願書。」

[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末期病⼈無簽署第⼀項第⼆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
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最
⼤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之意
思表⽰相反。」

[3]

   中華⺠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4]

   中華⺠國刑法第272條：「對於直系⾎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者，加重其刑⾄⼆分之⼀。」[5]

   案例如臺灣臺北地⽅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8號刑事判決、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2
06號刑事判決、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5號刑事判決。
中華⺠國刑法第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中華⺠國刑法第60條：「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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